
附件  
 

工務計劃項目第 5758CL 號  

沙嶺墳場興建骨灰龕、火葬場及有關設施的  

土地平整及相關基建工程—— 

擴闊沙嶺道及興建道路 B 及 C 

（前稱工務計劃項目第 5758CL 號  

沙嶺墳場興建骨灰龕、火葬場及有關設施的  

土地平整及相關基建工程—— 

擴闊沙嶺道及興建道路 A、B 及 C）  

根據第 7 條規定再次修訂  

（一）    修訂原有建議的施工區界限；  

（二）    修訂原有建議的道路 B 和道路 C 的定線；  

（三）    興建一條緊急車輛通道：緊急車輛通道  3 連接道路 C；  

（四）    興建行車道、行人路、斜坡工程和直立式隔音屏障；  

（五）    永久封閉部分現有行車道，並改建為行人路和斜坡工程；  

（六）    暫時封閉並重建部分現有行車道和行人路；  

（七）    暫時封閉部分現有行車道和行人路；  

（八）  取消部分原有擬建的行車道、行人路、行車天橋、行車天

橋上的行人路、斜坡工程和中央分隔帶／安全島；  

（九）    取消原有暫時封閉並重建一段現有行車道的建議；  

（十）   取消部分原有擬建的行車道，改為擬建行人路和斜坡工

程；  

（十一）  取消部分原有擬建的行人路，改為擬建行車道和斜坡工

程；  

（十二）  取消部分原有擬建的斜坡工程，改為擬建行車道和行人

路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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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三）  取消部分原有擬建的行車天橋，改為擬建行車道、行人路

和斜坡工程；  

（十四）  取消部分原有擬建的行車天橋，改為永久封閉部分現有行

車道，並改建為行人路和斜坡工程，以及暫時封閉並重建

一段現有行車道；  

（十五）  取消部分原有擬建的行車天橋上的行人路，改為擬建行車

道、行人路和斜坡工程；  

（十六）  取消部分原有擬建的行車天橋上的行人路，改為永久封閉

部分現有行車道，並改建為行人路和斜坡工程，以及暫時

封閉並重建部分現有行車道；  

（十七）  取消原有擬建的直立式隔音屏障，改為擬建行人路；  

（十八）  取消原有永久封閉一段現有行車道並改建為行人路的建

議，改為永久封閉一段現有行車道，並改建為斜坡工程，

以及暫時封閉並重建一段現有行車道；  

（十九）  取消原有永久封閉並拆卸一段現有行車道的建議，改為永

久封閉一段現有行車道，並改建為行人路和斜坡工程；  

（二十）  取消原有暫時封閉並重建部分現有行車道的建議，改為永

久封閉部分現有行車道，並改建為行人路和斜坡工程；以

及  

（二十一）  修訂原有建議的附屬工程，包括水務、渠務、污水收集系

統、護土構築物和環境美化工程。  

完  


